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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六国化工      股票代码：600470      公告编号：2012-010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出售公司部分水务资产的公告 

 

 

为提高公司资产运营效率，进一步突出主业，公司拟将现有水务资产运营整体外

包给专业水务运营商，对水务资产中的水净化、污水处理等主要资产予以出售。 

主要外包方案如下：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供水公司属于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属部门，该部门分取水口、净化站和污

水处理站三个工段。本次拟转让的水务资产位于净化站和污水处理站工段。公司拟将现

有水务资产中净化站和污水处理站两个工段资产经评估后，按照有关国有资产监管规定

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售。净化站于1987年投产使用，净化水能力为1400立方/小时，

负责供应公司本部、华兴公司和周边外协单位的生产用水，以及厂区和生活区的生活用

水；污水处理站于2009年12月正式投入使用，污水设计处理能力300立方/小时，负责对

公司本部各车间排出的污水进行集中处理、回用。 

截止2011年6月30日，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的该部分水务资产账面原

值为635.29万元，账面净值500.80万元。 

本次转让部分水务资产主要为净化水生产设备和污水处理设备等，包括水泵、起重

机、虹吸式排泥机、加氯箱、变压器、配电柜、加药装置、罗茨风机、搅拌机、刮泥机、

潜水泵、污水泵及办公用电子设备等，设备共计494台(套)，其中：25台(套)机器设备

暂时处于闲置状态，其余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所转让设备分布在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供水公司的生产和办公区内。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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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评估及备案核准情况 

根据安徽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皖国信评报字 

(2011)第162号]》反映，评估基准日为2011年6月30日，资产评估价值为473.99万元。 

铜陵市财政局于 2012年 5月 21日出具《关于核准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转

让部分水务资产评估结果的批复[财企(2012)257号]》对《资产评估报告书[皖国信评报

字 (2011)第 162号]》依法予以核准。 

三、资产转让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标的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供水公司的部分水务资产。 

(二)转让方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三)转让方式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委托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对外公开挂牌转

让其所属供水公司的部分水务资产。 

(四)标的挂牌起始价 

本次挂牌转让的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供水公司的部分水务资产评估价

值为473.99万元。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转让标的挂牌起始价不低于评估结果，拟定其挂

牌起始价为474万元。 

(五)意向受让方资格及受让的前置性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为在中国大陆、港、澳、台正式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2、意向受让方（或其直接控股子公司）应为专业的水务资产运营公司，具有制水、

污水处理领域丰富的行业经验，在中国大陆石化或化工行业成功投资、运营、管理制水

和工业污水处理的项目不少于三个。 

3、意向受让方应承诺：在竞得标的后 3 个工作日内，意向受让方应代表合资公司

与转让方签订《资产购买协议》。 

4、意向受让方应承诺：在竞得标的后 3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合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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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合资合同》要求于 9个月内，与转让方在铜陵市以货币资金出资注册设立合资

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负责运营、维护、管理受让标的及租赁资产，

并提供制水和污水处理服务，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不少于 500万元人民币或同等外币，受

让方出资比例为 70%，转让方出资比例为 30%，合资经营期限为 20 年，合资期间未经转

让方同意，意向受让方不得对外转让其持有的合资公司的股权。 

5、意向受让方应承诺：合资公司成立（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后 5 个工作日内，

合资公司与转让方签订《资产购买协议》（在意向受让方代合资公司与转让方已签订的

文本中补充签字、盖章），即由合资公司承继意向受让方在本次标的受让中的相关的全

部权利和义务。意向受让方所作的任何承诺，对合资公司同样有效。合资公司并与转让

方签订《租赁协议》、《服务协议》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 

6、意向受让方应承诺：对转让方拟定的《资产购买协议》（草案）、《合资合同》（草

案）、《租赁协议》（草案）、《服务协议》（草案）、《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草案）全面

知悉、无疑义并遵照执行。 

7、意向受让方应承诺：已全面了解标的情况，已现场勘察了标的物，除非另有约

定，均放弃对标的物提出数量、质量等方面的异议，转让方以标的移交日现状向受让方

交付标的；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不承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 

8、意向受让方应承诺：在合资公司与转让方签订《资产购买协议》后 3 个月内，

合资公司支付标的转让价款不少于 60%，剩余标的转让价款应提供转让方认可的有效担

保并在签订《资产购买协议》后一年内或者过渡期届满后（以在先者为准）以现金方式

付清；如不能对剩余标的款提供转让方认可的有效担保，必须在签订《资产购买协议》

后 3个月内以现金方式付清。标的转让价款应支付到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 

9、意向受让方应承诺：由合资公司自行办理提供供水及污水处理服务所必须的行

政许可及其相关手续，合资公司的股东将对此提供必要的协助，如因此产生任何经济和

法律责任由合资公司自行承担。 

10、意向受让方应经适当的批准与授权（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根据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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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规定）参与本次标的竞买。 

11、意向受让方参与本次标的竞买应交纳交易保证金 200万元人民币，待合资公司

按照约定支付首付款及交易服务费用后 3个工作日内，退还意向受让方交纳的交易保证

金，交易保证金不计息。 

四、本次资产转让的必要性 

随着六国化工生产规模的逐渐扩大，为了进一步突出主业，公司拟将非主业资产予

以变现转让，其中所属的供水公司水务资产是重要一部分，综合考虑，公司认为有必要

对该水务资产进行外包转让。 

根据相关规定，上述交易勿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 

1、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安徽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皖国信评报字 (2011)

第 162号]》； 

3、铜陵市财政局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出具的财企[2012]257 号《关于核准安徽六

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水务资产评估结果的批复》。 


